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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案件《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关于收到（2020）沪 0118民初 6257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收到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浦区法院”）送达的原告深圳市汇聚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聚通公
司”）与被告冠福股份票据追索权纠纷案号为（2020）沪 0118 民初 6257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8年 4月 13日，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隐瞒公司董事会、在无真实交

易背景情况下，擅自以公司作为出票人、承兑人向华农实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农公司”）开具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华农公司基于与汇聚通公司的借款关系将前述涉案商票背书转让给汇聚通公司。
2019年 2月 19日，汇聚通公司向冠福股份提示付款被拒绝，遂向青浦区法院提起诉讼，青浦区法院对
案件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公司聘请专业律师应诉，并发表答辩意
见。

本次诉讼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
收到（2020）沪 0118民初 6257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二、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商业承兑汇票票据金额人民币 3,000,000.00 元及利息（自 2019 年 2 月

19日起，以 3,00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 2019 年 10 月 22 日
为人民币 88,812.50元，以后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
青浦区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

（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冠福股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汇聚通公司涉案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3,000,000.00元；
2、被告冠福股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汇聚通公司利息（以 3,000,000.00 元为本

金， 自 2019年 2月 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 年 8 月 19 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
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1,510.50元，由被告冠福股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法院。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
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
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在 2018年已对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

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
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对于本次青浦区法院的判决，公司将认真研究后作出
下一步应对措施。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

规事项，自 2018年 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
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
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
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 6 亿
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
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
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
并与部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
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
启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 目前公司已对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
结。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上海市青浦区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18民初 6257号《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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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2019）
沪 74 民初 255 号、（2020）沪 74 民终 122

号案件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下，擅自

以公司名义分别向朋宸（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宸实业”）、上海弈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弈辛实业”）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金额分别为 2,000.00万元、8,000.00万元。国宏信达（深
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宏信达”“甲方”）通过参与债权拍卖取得了上述涉案电子商业
承兑汇票债权。公司与国宏信达经友好协商，同意以购买债权形式达成和解即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特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特科技”“乙方”）承接国宏信达依法受让相关判决项下的全部债权，并由公
司大股东陈烈权先生（以下简称“丙方”）作为差额补足方，交易各方已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本次和解涉及的相关诉讼案件详见公司已于 2019 年 4 月 4 日、5 月 14 日、9 月 11 日、2020 年 5

月 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了公告（公告编号：2019-085）、《关于收到（2019）沪 0115民初 37021号案
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6）、《关于收到（2019）沪 74 民初 255 号案件＜民
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31）、《关于收到（2020）沪 74 民终 122 号案件＜传票＞及法律
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二、本次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债权标的、价款、支付方式及日期
1、甲方向乙方转让的债权标的包括上述案件中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律师

费等全部款项。
2、甲方向乙方转让全部债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400.00 万元，该款乙方须按照《债权转让协

议》中约定的在 2021 年 1 月 26 日前分期支付并付清，如约定的支付日为周六日等法定节假日的，则
提前至前一银行工作日。

3、本协议的债权转让日期：为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如乙方违约迟延支付的，甲方
应收的款项除了全部转让价款外，还包括违约金等）的次日，甲方对冠福股份、朋宸实业、弈辛实业（以
下简称“三被告”）的权利全部由甲方转移到乙方，甲方与三被告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

（二）债权转让手续等事宜处理约定的主要内容
1、乙方自转让日期起，方享有以债权人身份向三被告要求支付欠款的权利和以债权受让人身份

向法院申请执行或变更诉讼主体的权利。 在此之前，乙方不享有债权人的任何权利。
2、自转让日期后，就前款权利的实现，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变更执行主体为乙方或变更诉讼主体

为乙方的手续，由此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执行费、律师费）由乙方承担。
3、甲方自转让日期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的三被告地址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或者授权乙

方代为向三被告送达甲方签署的债权转让通知书。
4、若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从上述案件中收到自三被告偿还的款项的，暂时由甲方保管。 如乙方按

照《支付日程表》按时全额履行支付义务后，该偿还款项归乙方享有，甲方于全额收到转让价款的 3 个
工作日内直接将该款项支付给乙方；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则该偿还款项归甲方所有，
甲方将依据本协议违约责任的约定，用该偿还款项冲抵上述转让债权项下的相应款项。

（三）差额补足责任
甲、乙、丙方约定，丙方为乙方的按期付款向甲方承担连带差额补足义务。当乙方无法按期全额支

付转让价款时，如甲方以电邮、书面、电话、短信、传真等形式通知丙方中任何一方付款，丙方全体应在
接到甲方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连带地无条件补足乙方当期未支付的全部款项和违约金等，不得以任
何理由推迟付款责任。

（四）违约责任的主要内容
1、乙方不按时支付债权转让价款的或拒收、拖延受让债权的，每逾期一日，须以应付未付金额为

基数按照 0.1%/ 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任何一笔支付逾期超过 15 个自然日的，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的转让价款由分期支付改为提前一次性支付， 乙方除应将剩余未付的转让价款一次性
支付给甲方外，并同意在最终支付方案的转让价款基础上上浮 500万元，丙方的差额补足责任不变。

2、甲方在收到全部债权转让价款后，除因甲方自身原因如发生不可抗力或司法、行政机关停止办
理、延退办理等造成的延迟外，怠于提供须由甲方出具的办理中请执行或诉讼主体变更手续应提供的
材料或不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的，每逾期一日，须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壹万元。 逾期超过 15
天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3、 各方同意违约方应承担实现本协议项下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利
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賠偿金、补偿金、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执行以及诉
讼（仲裁）费、拍卖费、差旅费、公告费、税费、律师费等。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

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
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达成的， 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

律效力，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
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坏帐准备，预计增加公司 4,000.44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回前期多计提的预
计负债 /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
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

规事项，自 2018年 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
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
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
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 6 亿
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
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
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
并与部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
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
启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 目前公司已对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
结。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 74民初 255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 74民终 122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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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

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丙方”）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

业”、“乙方”）发行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私募债提供担保，近期因同孚实业自身资金紧张，
其所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且未兑付的情形，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为妥善解决与投资
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以下简称“债权人”）及其
他相关方经友好协商，各方已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 现将 2020 年 9 月 16 日～30 日签署的
《和解协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和解事项的基本情况
债权人购买了乙方在华夏文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发行的金融产品，现乙方到

期未能兑付该金融产品。 基于乙方目前暂无力兑付甲方购买的该产品对应款项，乙方请求丙方代为支
付。 经乙、丙、丁三方核实，债权人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乙方发行私募债范畴。 各方同意由丙方代乙方
支付购买产品对应的款项。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由丙方代乙方向相关债权人支付约定款项。债权人名称以及和解协议中

的第 1条款“未兑付的债券本金、利息”、第 2条款“和解后应付金额”主要内容详见下表：
序
号 债权人 债券产品 /

金融产品
未兑付金额（元） 和解后应付金额

（元）本金 利息 合计

1 周春慧 同孚实业 2018 年资产
支持计划 300,000.00 11,342.47 311,342.47 217,939.73

合 计 300,000.00 11,342.47 311,342.47 217,939.73
3、丙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债权人支付了第二条款项的，视为乙方已经向债权人支付了该产品

的全部款项（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债权人与乙方、丙方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结清，债权人不得
再就该产品向乙方、丙方和丁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要求丙方承担担保责任）和任何款项（包括兑付期
外的利息、违约金等）。 对于丙方代替乙方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无论丙方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乙
方全部予以确认并同意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丙方偿还本息，丙方可在任何时候向乙方追偿该本息。

4、债权人确认：债权人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本协议约定的产品外，债权人没有向乙方购买
通过丁方发行的其他任何产品，乙方不存在其它应向债权人兑付的产品，债权人无权向乙方或丙方及
丁方主张任何权利或任何款项；债权人收到和解协议的还款项之时所持有的《认购协议》、《认购确认
书》、《担保函》（如有）等文书同时失去所有的法律效力，并在还款当日交付丙方。

5、乙方确认：乙方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和解协议约定的产品外，乙方不存在其他应向债权
人兑付的产品，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给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乙方在丙方代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之
日起就有义务向丙方偿还全部代付款项及利息，丙方有权追偿丙方垫付的全部款项及利息，由此产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6、丁方负责确认债权人通过丁方购买的乙方产品数量、金额、期限、利率，并对和解协议所有数据
负责。 本次调解后债权人与乙方再无任何通过丁方购买的任何产品。

7、债权人必须确认和解协议调解事项是否提起法律诉讼或仲裁。 若和解协议涉及的产品已经提
起诉讼或仲裁的，对于涉及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包括受理费、处理费及保全费、执行费）、担保函的费
用、债权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与乙丙丁四方在
和解协议签订后，以和解协议内容为基础向法院或仲裁委申请调解，由法院或仲裁委根据和解协议内
容出具《民事调解书》，丙方有权依据《民事调解书》直接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若法院或仲裁委
不同意出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向法院或仲裁委申请撤诉，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行。 若
债权人在和解协议签订后 30日内不能完成撤诉并向丙方出具法院或仲裁委撤诉裁定书的，则丙方按
和解协议第二条约定向债权人付款的日期相应顺延，和解协议继续有效。

若和解协议涉及的产品未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行，丙方有权按照和
解协议约定内容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债权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费用等，由
债权人自行承担，若债权人故意隐瞒诉讼 /仲裁或产品信息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如丙方原因未能在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代付款项义务，则和解协议失效，债权人仍然可以
按照原产品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的约定主张权利。

8、签署和解协议时，债权人将《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转账凭证等文件原件交付给债权人代
理律师，在丙方付清款当日内债权人或债权人的代理律师应将前述原件交付给丙方，否则，丙方有权
要求债权人按每日 1,000.00元标准计收违约金。 前述所有材料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由债权人、乙、丙、
丁四方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共同签字确认。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
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

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预计增
加公司 9.34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回前期多计提的预
计负债 /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
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

规事项，自 2018年 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
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
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
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 6 亿
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
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
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
并与部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
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
启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 目前公司已对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
结。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和解协议》-周春慧（本金 30万元）。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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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同解除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述
2020年 9月 29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新大洲控股”）、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阳”）与青岛万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万
泽”）、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牛业”）四方签署了《合同解除协议》。

二、协议签署的背景
本公司 2018年 6月 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2018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恒
阳牛业向票据受让人背书转让与上海恒阳交易取得的由上海恒阳开具承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
公司同意为上海恒阳在总存续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范围内采购牛肉应付账款或因此开具的商业
承兑汇票（电票）提供保兑。 上海恒阳作为承兑人，本公司同意作为保兑人。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
露的《关于为子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18-062）。

2018年 10月，青岛万泽与恒阳牛业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青岛万泽通过
受让恒阳牛业与其他买方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向恒阳牛业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恒阳牛业与上海恒阳
在 2018年 10月签署《采购框架协议》，约定恒阳牛业向上海恒阳销售货物，上海恒阳以开具商业承兑
汇票的方式向恒阳牛业支付货款。 上海恒阳实际开具的票据总金额为人民币 63,187,103.6元。

上海恒阳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开具给恒阳牛业后，恒阳牛业背书给青岛万泽，使青岛万泽成为上
述商业承兑汇票的持有人。 2018年 12月本公司与青岛万泽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公司为上述商
业承兑汇票的保兑人。

鉴于恒阳牛业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背书给青岛万泽后，青岛万泽并未按照《国内商业保理合同》
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恒阳牛业提供任何融资等金融服务，恒阳牛业亦未实际向上海恒阳交付货物，
该事项导致恒阳牛业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子公司资金 63,187,103.6元，该笔资金占用的内容本公司于
2019年 8月 15日、9月 12日、10月 12日、11月 12日披露在《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编号：临 2019-106、临 2019-115、临 2019-120、临 2019-131）中，及 2020 年 6
月 11日、7月 11日、8月 12日、9月 12日披露在《关于以前年度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的进
展公告》（编号：临 2020-105、临 2020-115、临 2020-129、临 2020-142）中。

经各方共同协商，2020 年 9 月 29 日，青岛万泽、恒阳牛业、上海恒阳、本公司四方签署了《合同解
除协议》，各方同意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与该协议约定事项的有关方签署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及
《补充协议》、《采购框架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函》等全部解除，各方的权
利义务均不再履行，各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青岛万泽和恒阳牛业不再对上述商业承兑汇票主张票据
权利，各方亦不再主张因上述协议或合同产生的其他民事权利。同时，协议约定青岛万泽在《合同解除
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全部退还给上海恒阳（若无法操作则青岛万泽将
商票退还恒阳牛业，恒阳牛业再退还上海恒阳）。

三、其他说明
1、2020 年 9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以前年度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进展公告》（临

2020-142）中恒阳牛业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子公司资金尚有余额为 6,318.71 万元，系上文所述由上海
恒阳向恒阳牛业开具承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并支付给恒阳牛业， 由恒阳牛业背书转让给青岛万泽

拟进行融资，用于牛肉采购。 但未获得融资，商业承兑汇票已全部到期。
由于四方签署了《合同解除协议》，上述资金占用 6,318.71 万元解除。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恒阳牛

业因日常关联交易业务中发生的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子公司资金全部清零，已无余额。
其他涉及的原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详见前述《关于以

前年度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发布的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2、经向青岛万泽了解，青岛万泽现因存在诉讼事项，账户处于查封冻结状态，目前暂无法向上海
恒阳退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待青岛万泽解除查封后将退回全部商业承兑汇票。本公司将敦促青岛万
泽尽快履行《合同解除协议》的约定退回全部商业承兑汇票。依据本次四方签署的《合同解除协议》，与
该协议约定事项的有关方签署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及《补充协议》、《采购框架协议》、《最高额保证
合同》、《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函》等全部解除，各方的权利义务均不再履行，青岛万泽即便未退还到
期商业承兑汇票也无法主张权利。

四、备查文件
青岛万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恒

阳贸易有限公司四方签署的《合同解除协议》。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ST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20-15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重大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 9月 29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
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收到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下发的《内蒙古煤矿
安全监察局关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9.15”水灾事故的通报（内煤安
字[2020]57号）》及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监察分局下发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
书（蒙煤安监呼罚（2020）3206 号）》、《停产整顿意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蒙煤安监
呼罚（2020）3207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事故的基本情况
2020年 9月 15日零时 21分，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胜利煤矿 14101 综采工作面发生一

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1人死亡、1人重伤。
1、事故单位概况
胜利煤矿隶属于五九集团，位于牙克石市东北约 60公里，涉及生产能力 120万吨 /年。 该矿为正

常生产矿井，2013年 1月开工建设，2015年 5 月进行联合试生产，低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
采用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现开采 14101综采工作面。 矿井供电为双回路供电，

“六大系统”完备，证照齐全有效。
2、事故经过
2020年 9月 14日夜间 23时 30分 -15日零时 15分，生产副矿长胡某在 14101综采工作面 128#、

129#淋水异常增大的情况下，指挥现场作业人员对 129#支架进行移架作业，扰动了该段工作面已破

碎的顶板。15日零时 21分，128#、129#支架架前顶板及煤壁发生局部垮落，冒落物将该处作业人员冲
倒，导致 5人不同程度被困、被埋。 经全力救援，其中 3人安全升井。 当日凌晨 3时 45分，被埋人员梁
某被确认无生命体征，宣布死亡，被困人员唐某受重伤。

3、事故原因分析
经初步认定，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生产副矿长胡某在 14101综采工作面 128#、129# 淋水异常

增大的情况下，指挥作业人员对 129# 支架进行移架作业，致使工作面此处已破碎的顶板、水、泥沙等
冒落物将正在该处作业的 5名作业人员冲倒、掩埋，导致事故发生。

另外，事故发生前，现场人员多次向调度室及该矿矿长黄某汇报工作面出现淋水、冒顶、淋水加大
等异常情况，但未引起矿长黄某高度重视，未下达立即撤出人员的命令，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
因之一。

二、上级部门下发的通报文件及处罚文件
1、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于 2020年 9月 22 日向各监察分局（站）、全区各煤矿企业下发了《内蒙

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9.15”水灾事故的通报
（内煤安字[2020]57号）》，通报了本次事故的情况。

2、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监察分局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向被处罚单位五九集团胜利煤
矿下发了《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蒙煤安监呼罚（2020）3206号）》、《停产整顿意见》，主要
内容：

违法事实：2020年 9月 14日 22时 30分至 9月 15日凌晨 0时 21分，该矿在已经发现 14101 综采
工作面顶板淋水加大、淋水水色由白色变为黄色且水色浑浊等透水征兆后，未撤出井下作业人员以上
事实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八十八条、《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八
条第二款第（六）项、《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国务院关
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第十条第一款、《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
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责令停产整顿十天，罚款二百万元整；暂扣安全
生产许可证。

停产整顿意见：（一）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产整顿 10 日；（二）在 14101 综采工作面
设置警戒线，安排专人负责警戒，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域，避免发生危险；（三）严格按照《防止水
实施细则》规定，开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工作，探清开采区域及周边的水文情况，组织相关专业专家制
定安全可靠可行的治理方案，采取有效疏放等安全技术措施，严防事故发生；（四）加强顶板管理，通过
采取新材料、新技术等可靠有效的技术方法，确保井下回采工作面在经过断层等地址构造或距离地面
较近时顶板支护可靠；（五）切实落实煤矿应急管理主体责任，在全矿井范围内切实有效开展应急处置
教育培训及演练工作，确保职工在有重大风险征兆出现后，能够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六）制定整改方
案，落实整改措施和安全技术规定；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十一条第
二款的规定，整改结束后若要求恢复生产，应当由牙克石市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
门自收到恢复生产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组织验收完毕，验收合格的，经牙克石市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经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监察分局审核同意，报请牙克
石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批准，发还证照后，方可恢复生产。

3、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监察分局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向被处罚个人五九集团胜利煤
矿矿长黄浩下发了《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蒙煤安监呼罚（2020）3207号）》，主要内容：

违法事实：2020年 9月 14日 22时 50份至 9月 15日凌晨 0时 21分，该矿在已经发现 14101 综采
工作面顶板淋水加大、淋水水色由白色变为黄色且水色浑浊等透水征兆后，未撤出井下作业人员。 以
上事实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八十八条、《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
八条第二款第（六）项、《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国务院
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第十条第一款、《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
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罚款壹拾伍万元整。

三、公司整改措施

本次事故发生后，五九集团深刻反思，要吸取本次安全事故的教训，目前胜利煤矿正在按照《停产
整顿意见》的要求开展停产整顿工作，并制定了整改方案：

1、胜利煤矿负责在 14101 综采工作面设置警戒线，安排专人负责警戒，严禁无关人员进入，避免
发生危险。 要求胜利煤矿每班的带班领导必须到该地点进行巡查，同时每天安排专人对 14101综采工
作面顶板淋水及老塘水进行观测，并做好记录；安全监察部每班至少对现场检查一次，做好现场监管
记录；生产技术部定期对 14101综采工作面进行检查。

2、生产技术部负责与 231地质队沟通，完成胜利煤矿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工作，并组织相关专家制
定安全、可靠、可行的治理方案，各类信息要及时共享，抓紧推进。

3、14101综采工作面顶板使用马丽散进行加固，胜利煤矿提前制定好详细、可靠、可行的安全技术
措施，取得上级部门批复后由胜利煤矿负责施工，并且要有矿领导现场指挥，责任到人。 施工作业时，
生产技术部配合指导；安全监察部安监员要全程现场跟踪、全程监护。

4、胜利煤矿负责在全矿范围内切实有效的开展应急处置教育培训及针对性的演练工作。 制定好
应急演练预案。 由安全监察部牵头，有关部室参加，共同完成应急演练工作。

5、胜利煤矿要针对此次整改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及措施，对现场作业要有指导性、时限性，有责
任人，闭环管理。 整改完毕后，首先由矿井自检自查，然后向集团公司安全监察部申请复查，复查完毕
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逐级申报恢复生产。

6、胜利煤矿要确定 14101综采工作面顶板淋水量。 在轨道大巷至 2 岩水平段设置水流量测定区
域，每天安排专人测定一次水量，同时上报集团调度中心。

胜利煤矿对 14102地面塌陷区排水要准备好备用排水泵及备用电源。 安排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
的人员完成。 水位下降情况及时上报调度中心。 同时，要求野外现场作业人员严禁吸烟，坚决杜绝明
火。

7、胜利煤矿在停产期间，要保证井下通风、排水等设备正常运转。 检查、巡护要全方位不留死角，
发现的隐患要提前处理好，为恢复生产做好准备。

8、胜利煤矿在停产期间要加强排水系统的检查、维护，特别是各地点的备用水泵，要做好防潮、绝
缘检测工作。 要开展一次机电运输系统维护、检查，包括内业及现场设施的检查。 所有设备停、送电要
严格按照管理规定执行，对停电设备要全面进行一次绝缘检测。

9、目前 14101综采工作面两道顶板有淋水，造成顶板下沉及钢棚变形的情况，胜利煤矿要有矿领
导现场指挥及时加强支护、维护等工作。

待胜利煤矿整顿完成得到上级部门批准并恢复生产时，五九集团将对相关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四、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此次事故，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分局处罚胜利煤矿 200 万元，处罚矿长黄浩个人

15万元，并责令胜利煤矿停产整顿。
五九集团预计胜利煤矿停产时间为 40天，影响煤炭产量 15万吨，影响收入 2788万元。 五九集团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0,103万元，占本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48.72%，本次事故停产预
计减少收入的金额占五九集团 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95%，占本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的比
重为 1.94%。 本次事故预计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本次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违法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
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本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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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
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680,332,331.98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9.4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9年 8月 23日、2019年 9月 10日、2019年 9月 16日、2019年 10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11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关
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
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
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1）。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前期已披露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 / 仲裁申
请人 被起诉方 / 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 展 情

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
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
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
才、 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
司、翁雅云

（2019） 粤 0104 民
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
纷 84,790,567.00 一 审 审

理中

2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粤 0112民初
11736 号 ；（2020）
粤 01 民终 12614
号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125,000.00

一 审 胜
诉，二审
审理中

3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粤 0112民初
11738 号 ；（2020）
粤 01 民终 12615
号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125,000.00

一 审 胜
诉，二审
审理中

4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

(2019) 粤 01 民初
1423号

民间借贷纠
纷 122,500,000.00

一 审 判
决，二审
尚 未 开
庭

5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
纷 9,087,612.00 仲 裁 审

理中

6 林峰国 张勤勇、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
纷 9,087,612.00 仲 裁 审

理中

7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
纷 4,820,416.00 仲 裁 审

理中

8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
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2019） 粤 01 民初
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 审 审

理中

9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银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2019)粤 0112民初
12295号 投资纠纷 33,000,000.00 一 审 判

决

10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焱服装有限公司、田
文明

(2020)粤 0112民初
2099号

买卖合同纠
纷 65,976,299.99 一 审 审

理中

11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司、胡志
强、纪冠华、胡志方、王刘玺 HKIAC/A19205 购销合同纠

纷 20,659,412.14 仲 裁 审
理中

12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月坛现代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9） 津 0112 民
初 2508号

联营合同纠
纷 1,728,696.17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中

13 广州狮丹贸易有
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购物有限公
司

（2019) 陕 0113 民
初 19121号

联营合同纠
纷 2,935,164.05 已调解 ，

待回款

14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珠江时代广
场购物有限公司

（2020) 陕 0103 民
初 1648号

联营合同纠
纷 1,748,631.39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中

15
卡奴迪路服饰股
份（香港）有限公
司、LEVITAS� S.P.
A.

Zeis� EXCELSA� in�
concordato�preventivo 24911/GR 合同纠纷 23,934,128.91 仲 裁 审

理中

16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
有限公司、李丰谷

（2020） 粤 0112 民
初 3232号 合同纠纷 11,622,469.00

一 审 判
决，二审
审理中

17
广州卡奴迪路国
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
有限公司、李丰谷

（2020） 粤 0112 民
初 3234号

买卖合同纠
纷 10,734,298.00

一 审 判
决，二审
审理中

18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尊享汇（亚洲）集团
有限公司、金聪、张巧

（2020）深国仲涉外
受 143号

买卖合同纠
纷 7,986,879.95 和 解 谈

判中

19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尊享汇（亚洲）集团
有限公司、金聪、张巧

（2020）深国仲涉外
受 937号

买卖合同纠
纷 9,675,684.65 和 解 谈

判中

20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卓展时代广场百货
有限公司

（2020） 黑 0102 民
初 2338号

联营合同纠
纷 282,526.33 一 审 审

理中

21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
限公司、长春卓展时代广场
百货有限公司

（2020） 辽 0103 民
初 7658号

联营合同纠
纷 2,821,903.7 一 审 尚

未开庭

22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
限公司

（2020） 吉 0101 民
初 4974号

联营合同纠
纷 2,342,681.77 一 审 尚

未开庭

23 李忠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峰国

（2020） 粤 0112 民
初 5017号

借款合同纠
纷 1,016,670.00 一 审 尚

未开庭

24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104 民
初 20284号

诉中财产保
全损害责任
纠纷

11,732,519.33 一 审 审
理中

25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112 民
初 5725号

诉中财产保
全损害责任
纠纷

39,037,262.25 一 审 审
理中

26 曹晓锐、 仵延君、
苏劲男

林永飞、美年电子商贸（广
州）有限公司

（2020） 粤 0104 民
初 3527号

股权转让纠
纷 815,776.86 一 审 审

理中

27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河支行

（2020） 粤 0106 民
初 21178号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13,160,000.00 一 审 审

理中

28 周志聪
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
飞、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305 民
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一 审 审

理中

29
广州卡奴迪路国
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
限公司、李丰谷

（2020） 粤 0112 民
初 9156号

买卖合同纠
纷 19,786,128.00 一 审 审

理中

合计 671,695,619.04

注： ①案号 HKIAC/A19205 的涉案金额为 2,669,027.14 欧元， 按 1:7.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0,551,508.98 元； ②案号 24911/GR 的涉案金额为 3,108,328.43 欧元， 按 1:7.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3,934,128.91元；

③案号（2020）深国仲涉外受 143 号的涉案金额为 1,020,102.5 欧元及 18,870.1 美元，欧元按照按
1:7.7 的汇率、 美元按照 1: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7,986,879.95 元； ④序号（19） 案件的涉案金额为
1,188,952.14 欧元和 74,393.31 美元， 欧元按照按 1:7.7 的汇率、 美元按照 1: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9,675,684.65元。

二、新增诉讼事项
截至本披露日,公司增加诉讼事项涉案金额合计 8,636,712.94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 序
号

起诉方 / 仲裁申请
人 被起诉方 / 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 （2020）粤 0112 民

初 14424号
特许经营
合同纠纷 7,083,859.75 尚未开庭

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泓勋商贸有限公司、湖
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

（2020）粤 0112 民
初 14426号

特许经营
合同纠纷 1,552,853.19 尚未开庭

（一）公司新增公司诉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涉案金额 7,083,859.75 元，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向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立即支付货款 4,616,883.28
元和承担因逾期支付货款产生的违约金 2,466,976.47 元（暂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自 2020 年 8 月
28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违约金以 4,616,883.28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计算）。

2.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服务费、律师费由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公司新增公司诉岳阳市泓勋商贸有限公司、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

涉案金额 1,552,853.19元，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岳阳市泓勋商贸有限公司向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立即支付 2017 年 10 月、

11月、12月货款合计 778,732.18 元和承担因逾期支付货款产生的违约金 774,121.01 元（暂计至 2020
年 8月 27日，自 2020年 8月 28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违约金以 778,732.18 元为基数，按日千分
之一计算）。

2.请求判令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保全服务费、律师费由岳阳市泓勋商贸有限公司、湖南晋隆商业有限

公司负担。
三、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 2020年 9月 29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类型 影响金额

1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10,991,991.78

2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80,265,913.89

3 浦发银行 xxx支行 8207********* 一般户 451,979.07

4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基本户 1,819,254.71

合计金额 93,529,139.45

（二）不动产查封情况

序号 标的类别 主体名称 保全期限

1 不动产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38号 ***房 2022年 12月 9日止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

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
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656� � � � � � � �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0-12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

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

程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3 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摩登大道”变更为“ST 摩登”，
股票代码仍为“00265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2020 年 4 月 20 日、2020 年 5 月 13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1 日、
2020年 8月 1日、2020年 9月 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
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外

聘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搜集充分的证据材料以证明相关债权人的主观恶意性以及公司对于相关行为不
存在过错或过错程度相对于债权人而言较轻，力争胜诉或减轻过错责任，从而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减
轻公司相关担保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部分违规担保案件已开庭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 / 仲裁申
请人 被起诉方 / 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

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
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
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
才、 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
司、翁雅云

（2019） 粤
0104 民 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纷 84,790,567.00 一审审
理中

2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
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2019）粤 01
民初 1246号 合同纠纷 100,641,666.67 一审审

理中

3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
案 字 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裁审
理中

4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
案 字 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裁审
理中

5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
案 字 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纷 4,820,416.00 仲裁审
理中

6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

(2019) 粤 01
民初 1423号 民间借贷纠纷 122,500,000.00

一审判
决，二审
未开庭

7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林永飞、摩登
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粤
0391 民 初
1157号

合同纠纷 38,507,808.64 驳回起
诉

8 周志聪
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
飞、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305 民 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一审审
理中

注：案号（2020）粤 0305 民初 15622 号合同纠纷案与案号（2020）粤 0391 民初 1157 号为同一涉案
事由，两案标的金额差异，为利息计算时间差异而产生的利息数额差异所致。

（1）案号（2020）粤 0391 民初 1157 号案因被告幸福智慧公司因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起诉前）注
销登记而终止，法院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法人终止而归于消灭，诉讼主体资格
亦随之丧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裁定驳回周志聪的起诉，该案结案，已
于 2020年 3月 17日被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周志聪放弃上诉。

（2）周志聪以幸福智慧公司（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黄金才、股东梁钟文、薛凯以及担保人
林永飞、公司作为被告，于 2020年 3月 18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同一案由重新提起诉讼。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22 日、
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
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

2、公司将继续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尽快
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认真落实并实施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持续完善财
务管理、印章管理、对外担保管理等内部控制措施，强化执行力度，并大力加强财务部门及内审部门的
建设，已经聘任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能力的财务总监。

3、公司持续对未经审议及未及时披露的担保事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风险事项进行内部排查
和梳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最

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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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粤调查字 20006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
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1 日、2020 年 5 月 8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8 月 1 日、
2020 年 9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8）、《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关于立案调查事项
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96）、《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关于立案调查事
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存在被实行退市风险。

在立案调查期间，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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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缪品章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缪品章 是 18,031,000 30.80% 2.61% 2017/11/8 2020/9/3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 冻结 / 拍卖等数
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 112,028,158 16.21% 54,333,000 48.50% 7.86% 0 0% 0 0%
缪品章 58,534,379 8.47% 19,656,000 33.58% 2.84% 19,656,000 100.00% 26,065,109 67.04%
平潭奥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4,487,500 4.99% 15,314,000 44.40% 2.22% 0 0% 0 0%

缪知邑 8,677,379 1.26% 0 0.00% 0.00% 0 0% 0 0.00%
合计 213,727,416 30.92% 89,303,000 41.78% 12.92% 19,656,000 22.01% 26,065,109 20.95%

注：缪品章先生所持限售股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3、 股东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未来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一日


